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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满足广大民办教育工作者加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以

下简称“协会”）的要求，加强对会员的管理和服务，根据《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章程》和《民政部关于贯彻

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采取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制。

第三条 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由协会统一注册登记，收取会费，

发放证书。协会授权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发展会员。

第二章 单位会员

第四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独立设置

的教育科研机构，教育类社会团体，以及与民办教育相关的社会组织、

企业和文化机构，均可以申请加入协会。

第五条 单位会员入会程序：

（一）填写《中国民办协会单位会员申请表》；向协会提交申请

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或相关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申请单位详细

介绍材料（以上材料一式两份）。

（二）由协会常务理事会授权秘书处审核通过；

（三）交纳会费；

（四）由协会秘书处统一颁发会员证书。

第六条 协会与单位会员的关系是业务指导关系。协会通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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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单位会员进行业务指导和提供服务：

（一）编发简报，沟通信息，加强会员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二）召开协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或理论研讨会;

（三）参加单位会员举办的重要活动;

（四）评选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等;

（五）提供单位会员交流平台，协助单位会员举办活动；

（六）帮助单位会员争取政府购买服务和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七）反映单位会员的意见、要求、呼声和困难等；

（八）利用协会宣传信息平台，为会员宣传办学经验。

第七条 单位会员通过以下途径接受协会的业务指导：

（一）报送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二）参加协会召开的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

（三）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完成协会交办的相关任务。

第八条 单位会员会费每年 1000 元。

第三章 个人会员

第九条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科研机构、教育类社会团体的

从业人员，可以申请成为协会的个人会员。

第十条 个人会员入会程序：

（一）填写《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个人会员申请表》，申请人身份

证复印件，提交至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

（二）由协会常务理事会授权秘书处审核通过；

（三）交纳会费；

（四）由协会秘书处统一颁发会员证书。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会费每年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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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

（三）获得协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协会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进行监督；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三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协会章程；

（二）执行协会决议，完成协会交办的科研任务；

（三）维护协会合法权益；

（四）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五）按规定交纳会费；

（六）向协会提交学术论文，提供有关学术资料。

第十四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民办教育协

会章程》的行为，经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予以除名。

第十五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一）1 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2 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六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协会并交回会员证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和解释权属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


